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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投有限合夥採透視個體概念課稅，活絡創新 

強化國營事業研發，引領產業中下游創新 

編列 
一定比例 
預算經費 

進行研究發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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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所得 

證券交易所得 

創投有限合
夥事業 

A-源自其他所得之
營利所得 

公司 

個人、外資 
A依規定課稅，
B免稅。 

國內公司 
A+B不計入所得
額課稅。 

B-源自證券交易所
得部分之營利所得 

(有限合夥事業無須繳納營所稅) (以盈餘分配比率計算合夥人所得額，由合夥人課稅) 

有限合夥事業階段 合夥人階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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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，為新創添柴火 
個人現金投資超過100萬元 

投資金額50%(上限300萬元) 
可自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後課稅 

促進產學合作，增加新創動能 
1.技術移轉 

得緩繳（課）所得稅 

創作人 

學研機構 

公司 

2.取得公司股票 
3.分配公司股票 



推動創新採購，擴大創新產品商機 

範圍 
• 軟體 

• 創新產品/服務 

• 綠色產品/服務 

機制 
• 將上述產品/服務納入共同
供應契約平台 

• 鼓勵政府及企業優先採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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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無形資產評價，擴大創新應用 

• 盤點創新研發成果，建立
資訊服務系統 

• 協助產業智財布局，提升
智財品質 

• 建立評價制度，推動金融
配套 


